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9月 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中信证券中短债 

基金主代码 90002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9月 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

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中信证券中短债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2 年 9月 26日 

赎回起始日 2022 年 9月 26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

简称 

中信证券中短债 A 中信证券中短债 C 中信证券中短债 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

代码 
900020 900050 900080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

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集合计划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集合计划管理人根据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资产管理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

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集合计划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

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

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集合计

划 A类、C类计划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

申购 A类、C类计划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 1元。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集合计划 E 类计划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

人民币 500万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购 E类计划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

1元。 

实际操作中，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首次申

购和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

机构的相关规定。 

 

3.2 申购费率 

本集合计划 A 类计划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C 类、E 类计划份额不收

取申购费用。本集合计划 A类计划份额的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进行分档。投资人

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A类计划份额的具体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确认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4% 

100 万≤M＜500 万 0.2% 

M≥500万 每笔 1000元 

申购费用由申购 A类计划份额的投资者承担，主要用于支付市场推广、销售

等各项费用，不列入集合计划财产。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集合计划份额赎回。每次赎回集合计划份额不得低

于 1份，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集合计划份

额余额不足 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赎回份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

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2 赎回费率 

本集合计划各类计划份额采用相同的赎回费收费标准，赎回费率按集合计划

份额连续持有期限递减，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连续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日 1.5% 

N≥7 日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各类计划份额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承担，在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赎回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集合

计划财产。 

注：对于投资者依据原《中信证券货币理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参与并获得的中信证券货币理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换为本集合计划 A 类

计划份额的持有时间从登记机构确认投资者持有原中信证券货币理财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份额之日起连续计算。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 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本集合计划暂未开通转换业务。如本集合计划日后开通转换业务，本集合计

划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公告。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无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集合计划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如本集合计划日后开通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公告。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场外销售机构 

7.1.1 直销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户咨询电话：95548 

传真：010-60838752 

联系人：谭杰 

7.1.2 场外非直销机构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户咨询电话：95548 

传真：010-60836029 

联系人：王一通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 1 号楼 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28 号龙翔广场东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客户咨询电话：95548 

传真：0532-85022605 

联系人：焦刚 

（3）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5号 901室（部位：自编 01）,1001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5 号合利天德广场 T1楼 10 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传真：020-88836914 

客户咨询电话：95548 

联系人：陈靖 

（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 层 

法定代表人：朱鹤新 

客户咨询电话：95558 



联系人：王晓琳 

（5）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 层

1301-1305 室、1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 层

1301-1305 室、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客户咨询电话：400-990-8826 

传真：021-60819988 

联系人：刘宏莹 

（6）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 1088号 7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 1088号 7层 

法人代表：陈祎彬 

网址：www.lu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219031 

（7）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6号(写字楼)1号楼 4层 1-7-2 

办公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京东大厦 A座 15层 

法定代表人：邹保威 

客户咨询电话：95118 

网址：http://kenterui.jd.com/ 

（8）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号 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人代表：其实 

客户咨询电话：95021 

网址：http://fund.eastmoney.com/ 

（9）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 178号华融大厦 27层 2704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号富卓大厦 A座 7层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1188 

法定代表人：洪弘 

联系人：文雯 

（10）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 57号 6幢 221室 

办公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98 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 53 楼 

法定代表：李兴春 

客服热线：400-032-5885 

其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

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原中信证券货币理财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销售机构，因通过前述销售机构持有原中信证券货币理财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换为本集合计划 A 类计划份额的投资者可通过原销售机

构办理前述份额的赎回业务，但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理本集合计划申购业务的时间将在管理人网站另行披露。 



集合计划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在管理人网站进行披露。 

7.2 场内销售机构 

无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集合计划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集合计划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

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集合计划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

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和集合计划份额累计净值。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简称“本集合

计划”、“集合计划”）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集

合计划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中短债 A）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中短债 C）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中信证券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中短债 E）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资料。 

（2）集合计划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

数量限制，集合计划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须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体上公告。 

（3）有关本集合计划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4）本公告所述的“基金”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

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



证券公司大集合产品。 

（5）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

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

法律文件。 

（6）咨询方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548，公司网址： 

www.cs.ecitic.com。 

 


